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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控股子公司情况说明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的业绩承诺执行情况的纠纷，可能对其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。  

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2 月

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投资安

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通过

增资4,000万元和受让曹雯钧股权1,610万元的方式，合计出资5,610

万元投资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易威

斯”）。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安徽易威斯 51%的股

权，安徽易威斯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 

一、安徽易威斯业绩承诺及实际履行情况 

公司与安徽易威斯、曹慧芳、曹雯钧及安徽易威斯其他股东谢小

祥、赵婷婷、曹慧玲、何仕玉、杨璨、李莲签订《安徽易威斯新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中约定曹慧芳及曹雯

钧（曹慧芳和曹雯钧系母女关系）应促使安徽易威斯 2016 年、2017

年、2018 年经审计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,500 万元（以扣除非经常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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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益后孰低为准，下同）、2,500 万元、3,500万元。若上述年度中任

何一年的净利润低于 1,000万元的，公司可要求曹慧芳及曹雯钧立即

赎回公司所持有的安徽易威斯全部股权。 

同时，公司又与安徽易威斯、曹慧芳、曹雯钧、安徽英迪尔汽车

零部件有限公司 、安徽英迪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、郭路长签订《关

于为投资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关担保的协议

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担保协议”）。担保协议约定曹慧芳、曹雯钧、安徽

英迪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、安徽英迪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及郭

路长就被曹慧芳、曹雯钧在投资协议中的赎回、估值调整、违约责任

等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、应支付

的费用、利息、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健所”）作为

安徽易威斯 2016 年年度审计的审计机构，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正式

出具安徽易威斯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，天健所于 2017 年 5 月 11

号寄出正式的审计报告。经审计，安徽易威斯 2016 年审计后净利润

为-624.53 万元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根据天健

所审计结果向曹慧芳及曹雯钧发出关于要求依照投资协议进行赎回

的通知，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，公司又多次通过电话、邮件、面谈等

形式要求曹慧芳和曹雯钧履行赎回义务。但时至今日，曹慧芳及曹雯

钧仍未依照约定履行赎回义务。公司认为，曹慧芳及曹雯钧的行为已

严重违反了投资协议的约定，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并于 201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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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起诉曹慧芳、曹雯钧、郭路长、安徽英迪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、

安徽英迪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，要求曹慧芳、曹雯钧等各方主体履

行相应的赎回及担保责任，同时要求判令罢免曹慧芳、曹雯钧相关职

务，上述案件已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。具体内容详

见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及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等法定信息披露媒体，公

告编号 2017-044《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》。 

二、关于安徽易威斯相关情况的说明：  

安徽易威斯自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来，一直由曹雯钧担任安徽

易威斯法定代表人，由曹慧芳任董事长，郭路长任总经理（2016 年

12 月起变更为鄢义兵），负责安徽易威斯日常经营管理；同时公司委

派胡智彪、尤敏卫、张崇俊任董事，委派我公司财务人员任安徽易威

斯财务总监，负责具体财务及资金监管；但投资完成后易威斯法定代

表人曹雯钧长期滞留国外，怠于履行职责，安徽易威斯 2016 年度经

营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且出现较大亏损，2017 年处于持续亏损状态，

触及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，经多次催告，曹慧芳及曹雯钧仍未依

照约定履行赎回义务，公司于 2017 年 6 月诉讼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

人民法院。起诉后经双方磋商，曹慧芳同意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变更易

威斯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等人选，由我公司派出人员担任，但其

一直拖延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公司在继续与曹慧芳等人保持

沟通的情况下，派出两名管理人员会同原派出的财务人员协助易威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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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生产经营及管理监督。近期，公司注意到，金华中院应诉通知已

送达曹慧芳本人处，曹慧芳以双方股东诉讼为由，阻挠我公司派驻安

徽易威斯的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进入易威斯厂区工作，阻碍我公司派

出人员正常的经营及资金监管职能，并违背投资协议规定，意图利用

其控制的营业执照和公章更换由我公司派出人员保管的财务专用章

和银行 U 盾，威胁到我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，严重损害我公司作为易

威斯控股股东的正当权益。公司立即向其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停止违约

行为，并向其主要开户银行发出《关于请求制止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擅自更换财务专用章和 U 盾的函》及相应律师函，目

前银行暂未同意易威斯公司上述更换行为，公司投资资金尚处于安全

状态。根据双方近期沟通，目前易威斯公司尚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，

但我公司在易威斯派出的董事已向曹慧芳发出《关于要求召开安徽易

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的提议》，提议召开董

事会罢免曹慧芳董事长职务，罢免曹雯钧法定代表人职务，罢免鄢义

兵总经理职务，并要求曹慧芳移交公司印鉴、证照，修改公司章程等。 

三、关于安徽易威斯的风险提示 

综上，安徽易威斯存在因业绩承诺执行情况的纠纷导致其无法正

常经营的风险，安徽易威斯公章及证照存在无法控制的风险，目前我

公司正努力恢复安徽易威斯正常经营，并积极追究曹慧芳等相关人员

法律责任。目前公司诉讼已立案受理，等待开庭，后续如有进一步进

展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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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易威斯 2016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2,105.90万元，亏损 624.53

万元，2017 年 1-6 月实现销售收入 804.88 万元，亏损 243.40 万元

（未经审计），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占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比重极小。公

司对易威斯投资 5,610 万元，投资后按照投资比例累计确认投资损失

508.07 万元，2016年度根据商誉评估结果已确认商誉减值 558.44 万

元，目前公司对易威斯的投资余额为 4,543.49 万元（截至 2017 年 6

月底），公司 2017 年诉讼已保全曹雯钧、曹慧芳、安徽英迪尔汽车零

部件有限公司等赎回及担保责任主体部分现金、房产等资产，所以本

次事项可能会对公司造成进一步的投资损失，但预计对公司整体经营

情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。安徽易威斯因业

绩承诺执行情况的纠纷可能导致其出现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，对安徽

易威斯的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日

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、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载的

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情况的说明，并注意投

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！  

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 

2017 年 9 月 29 日 




